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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职业教育集团档案管理制度

一、总则

为规范集团档案管理工作，保障档案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利用

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集团实际，制定本制度。本制度适用于集团各成员单位

在教学、科研、管理及校企合作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档案，涵盖纸质、

电子、声像、实物等多种载体形式。

二、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1.管理体系

集团设立档案管理领导小组，由理事会统筹领导，下设办公室负

责日常事务。各成员单位需明确分管领导，设立专职或兼职档案员，

形成 “集团统筹、院校主责、部门协同” 的三级管理网络。

二.职责分工

集团档案管理办公室：制定档案管理政策，组织业务培训，监督

检查各单位档案工作，建设共享信息平台。

院校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教学、科研、人事等档案的收集、



整理、归档及数字化工作，指导部门立卷。

校企合作单位：配合提供校企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档案材料，

确保项目档案完整。

三.归档范围与要求

1.归档范围

教学类：专业建设方案、课程标准、教学计划、学生学籍档案、

技能竞赛成果等。

科研类：校企合作项目资料、技术研发报告、专利成果、学术论

文等。

管理类：党政文件、会议纪要、资产设备台账、财务审计资料等。

其他类：师生荣誉档案、重大活动记录、校史资料、校友信息等。

2.归档要求

遵循 “谁形成、谁整理、谁负责” 原则，确保材料齐全完整、分

类清晰。

电子文件需按规范格式存储，与纸质文件同步归档；声像、实物

档案需附文字说明。

归档时间为次年 4月底前，重大专项活动档案应及时立卷移交。

四.分类管理机制

1.学籍与就业档案

学生档案由院校学籍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包含入学材料、成绩单、

奖惩记录等，通过邮政 EMS 标准快递转递，严禁个人自带。

毕业生档案按就业单位性质转至相应机构，未就业毕业生档案可



委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保管。

2.校企合作档案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的协议、教学计划、学生实习记录

等由合作双方共同归档。

技术研发项目档案实行 “一项目一档案”，包含立项书、成果报

告、专利证书等。

3.师资档案

教师人事档案、培训记录、教学能力考核结果等由人事部门集中

管理，双师型教师企业实践材料单独立卷。

五.数字化与资源共享

1.档案信息化建设

搭建集团档案管理平台，实现档案数字化采集、存储和检索，支

持跨单位资源共享。

电子档案按年度—部门—类别分层存储，定期备份至云端服务

器。

2.开放利用机制

依法依规开放档案查询权限，校内师生凭有效证件申请查阅；校

外单位需出具介绍信并经审批。

建立档案编研制度，定期发布校史、教学成果等专题汇编。

六.安全与保密管理

1.实体档案安全

配备专用档案库房，落实防火、防潮、防虫等措施，定期检查档



案保存状况。

档案移交、借阅需履行登记手续，重要档案实行双人核对、审批

备案。

2.信息安全

涉密档案按密级分级管理，数字化过程中严格脱密处理，禁止通

过非安全网络传输。

定期开展保密培训，强化档案管理人员保密意识，签订保密承诺

书。

七.培训与考核机制

1.业务能力提升

每年组织档案管理人员参加省级以上业务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开

展《档案法》解读、系统操作等专题讲座。

实施 “师徒制” 培养，选派优秀档案员赴上级单位跟班学习。

2.考核评价

将档案管理纳入院校年度考核指标，重点考核归档率、完整率、

利用率等。

对档案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违规行为通报批评并

限期整改。

八.附则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集团理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各成员

单位需根据本制度制定实施细则，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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